琼教中招〔2014〕28号

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4年中等学校、

高职高专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教育（教科）局，洋浦经济开发区社会发展局，有关高职高专院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普通中学：

我省2014年中等学校和高职高专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将于7月22日开始,为了保证录取工作稳妥有序进行，圆满完成任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录取批次和时间安排

今年中等学校、高职高专学校的招生录取工作分六个批次进行：

（一）提前批：海南中学少数民族特招班、国兴中学少数民族特招班、海南中学中英高中课程实验班、海南华侨中学中美合作实验班、海南华侨中学中英合作实验班、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实验班、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陵水分校“皓泰圆梦创新实验班”、中职与普通本科“3+4”分段培养的中职学校试点班。

录取学校工作人员7月21日下午报到，7月22日— 24日录取。

（二）第一批：海南中学、国兴中学、海师附中、海南侨中、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附中、海口市一中、海口市实验中学、琼山中学、三亚市一中、文昌中学、琼海市嘉积中学、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儋州市一中、琼州学院附中、洋浦中学、文昌市华侨中学。

录取学校工作人员7月24日下午报到，7月25日上午9:00开会及网上录取工作培训，7月25日下午— 28日录取。

（三）第二批：市县（单位）重点普通高中学校（不含“省一级学校”）、 省农垦中学、农垦加来高级中学、海口景山学校（公费生）、海南国科园实验学校（公费生）、海南昌茂花园学校（公费生）、海南智力中心实验学校（公费生）、湖南师大附中海口中学（公费生）、海口海政学校（公费生）、华中师范大学海南附属中学（公费生）、海南鲁迅中学（公费生）、海南华侨中学三亚学校（公费生）、海南东坡学校（公费生）、儋州川绵中学（公费生）、文昌孔子中学（公费生）、琼海嘉中海桂学校（公费生）以及参照市县(单位)重点普通高中学校进行录取的其他普通高中学校。

录取学校工作人员7月28日下午报到，7月29日上午9:00开会及网上录取工作培训，7月29日下午—8月3日录取。

（四）8月5日—6日下午18:00,未被录取的考生修改第三批、第四批和第五批志愿。

（五）第三批：省、市县（单位）重点高中学校的择校生计划。

录取学校工作人员8月6日下午报到，8月7日上午9:00开会及网上录取工作培训，8月7日下午— 8日录取。

（六）第四批：高职高专院校、开展中高职“3+2”连读及中高职“3+2”分段培养试点的中职学校、一般普通高中学校。

录取学校工作人员8月8日下午报到，8月9日上午9:00开会及网上录取工作培训，8月9日下午— 11日录取。

（七）第五批：一般普通高中学校的择校生计划。

8月12日录取。

（八）8月13日上午全体录取工作人员撤离录取场。

（九）民办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计划）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非试点班计划）不进场录取。8月16日—19日，民办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录取，并将录取名册报市县中招办审批。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录取名册报送审批时间另行通知。

二、录取工作地点和报到、食宿地点

（一）录取工作地点：琼海市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科技楼。

（二）录取工作人员报到、食宿地点：琼海市椰风金隆酒店（琼海市银海路，离琼海市政府约200米，酒店总台电话：0898-62661999）。各录取学校工作人员须依录取批次，按规定的时间报到、进场。

三、交费办法及相关要求

（一）录取学校和市县（单位）中招办工作人员须自带打印机（含打印机驱动程序盘）及耗材进入录取场。为防止电脑病毒，电脑由录取场统一提供，录取学校、市县中招办租用，租用费每台200元，由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统一收取。

（二）录审费缴交标准：高职高专院校和普通中专学校按规定每录取1名考生缴交录审费50元,以实际报到入学人数计算。学校在送审到校新生录取名册时，须出示交费发票才能办理录取审批手续。缴费账户全称:海南省财政厅财政性资金，账号：2110 3001 0400 09270，开户银行：农行海口市华信支行。转账时请注明此款为缴交海南省教育厅中招录审费。

四、进入录取场人数规定

市县（单位）中招办2～3人（其中主管中招的局领导、中招办主任、电脑操作员各1人）。部分工作量大的市县（单位），经我办批准可适当增加工作人员。市县重点高中学校进场时间和相关要求由市县（单位）中招办通知，每校进场工作人员不超过4人。部分学校任务较重的，经我办批准可适当增加录取工作人员。录取期间每个市县（单位）和招生学校必须在椰风金隆酒店设一个工作间，以便于工作联系。

五、其他事项

（一）抓紧制定并上报以下材料：

1、各市县（单位）中招办和厅直属中学、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附属中学关于在同分情况下依据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录取办法。

2、各市县（单位）中招办还要制定指标到校生的录取办法，向社会公告，并认真填写好《2014年市县自主招生录取系统出档条件信息上报表》（附件1）和《2014年普通高中学校指标到校生招生计划上报表》（附件2）。

以上材料必须于7月16日前将电子版发送到省中招办邮箱(地址:hn65313119@163.com），以便我厅及时在网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并进行录取系统编程。逾期未报造成问题的，后果自负。

（二）学校录取新生后，从网上下载录取新生名册（一式三份）送录审组审批后盖章。被录取的新生由录取学校负责通知到考生本人，《录取通知书》由录取学校自行印制。

省中招办录取场办公室电话(兼传真)：31690027。

附件：1.2014年市县自主招生录取系统出档条件信息上报表

      2.2014年普通高中学校指标到校生招生计划上报表

                                  海南省教育厅

                                 2014年7月7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4年7月7日印发

附件1

2014年市县自主招生录取系统出档条件

信息上报表

1、优惠政策特征

	特征项目
	优惠内容

	①
	

	②
	


如：上表中①特征项目填写：市县级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优惠内容填写：原始分基础上加5分等。

2、限制条件

	限制项目
	说  明

	①
	

	②
	


如：上表中①限制项目填写：综合素质评价总等级、体育成绩必须为C等以上；说明填写：市县重点高中学校（除省一级学校和面向全省招生的其他普通高中学校外）录取条件等。

3、优先条件

	优先项目
	说  明

	①
	

	②
	


如：上表中①优先项目填写; 综合素质评价总等级；说明填写：同分条件下，首先比较综合素质评价总等级进行录取等。

附件2

2014年普通高中学校指标到校生招生

计划上报表

	招生学校

代码
	招生学校

批次、名称
	毕业中学

代码
	毕业中学

名称
	指标到校

计划数

	如：1045
	第一批

琼海市嘉积中学
	XXX
	XXX中学
	X

	
	
	XXX
	XXX中学
	Y

	
	
	XXX
	XXX中学
	Z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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